附件 1：
西昌学院研究生教材选用要求
1.坚持凡选必审原则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分学术委员会应对研究生教材内容的政治性、思想性、学术性、规范性、先进性、适宜性进行研判与审查。未按规定程序审查的教材不得选用，未经审查通过的教材不得选用。
2.坚持质量优先原则。优先选用“马工程”重点教材、国家和省部级精品教材、规划教材及教育部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。有对应“马工程”重点教材的课程必须选用“马工程”重点教材，做到“应用尽用”。提倡选用能够体现学科与行业前沿成果的新教材或修订版教材。
3.坚持适宜教学原则。选用教材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要求，体现正确的科学思想与科学思维方法，符合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，便于课堂教学，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。
4.坚持体现特色原则。教材选用应以服务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为根本出发点，符合学科基础、前沿和发展的特色。
5.教师应对主编教材、上课讲义、PPT等教学材料内容进行及时修订，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二十大精神适当融入教材，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，加强课程思政建设。
6.在各级各类教材抽查或专项排查中未通过的教材严禁继续使用。
7.内容陈旧、水平较低、简单拼凑的教材不得选用或及时更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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